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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部分
規定修正規定 

三、名詞定義：  

(一)濫用藥物：指非以醫療為目的，在未經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，

使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者。  

(二)特定人員類別：  

1、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(含自動請求治

療者)。 

2、各級學校休學、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，有事實足

認有施用毒品嫌疑者。 

3、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(特定人員事實

認定觀察建議原則請參考附件一) 

4、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

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。 

5、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 

(三)春暉小組：指學校為輔導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非法施用

管制藥品或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學生，所組成之專案小組。 

四、建立特定人員名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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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每學期開學日起三週內經導師、校內之任課教師、職員或工友觀

察後，依特定人員類別提報特定人員名冊（格式如附件二），交

由相關業務承辦人(或指定專人)彙整，並召開會議審查，經審查

後之特定人員名冊應簽請校長核定。 

(二)學期中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、有精神或行為異常，經觀

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，應簽請校長核定納入特

定人員名冊。 

五、篩檢時機： 

(一)各級學校於每學期開學或假期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採(抽)驗。 

(二)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、有精神或行為異常，經觀察或以

其他方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，得隨時採驗。 

十、一般規定： 

(一)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，如經尿液採集送驗呈陽性反應者，

應送請警方處理並列入考核。 

(二)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發現疑似毒品或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，應立

即移交警察機關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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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、校外會、受檢人學校、採尿單位、檢驗

機構，於採驗前、中、後之作業，均應力求保密，以維受檢人名

譽。 

(四)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，得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

範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。 

(五)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自行編列預算，依權責執行本項工作。 

(六)辦理本項工作有具體成效者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從優獎勵

相關學校及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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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議原則  

一、行為樣態：  

(一)曾遭警方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。  

(二)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者。 

(三)長期缺曠或無原因經常缺曠課 3日以上者。 

(四)與藥物濫用人員交往密切者。 

(五)發現攜帶不明粉末、藥丸、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。 

(六)有吸菸(或施用電子煙)、喝酒、吃檳榔習慣者。 

(七)參加不良組織或不良藝陣活動者。 

(八)經常性翹家者。 

(九)常在校內、外糾眾鬧事或圍事、不服管教者。 

(十)金錢使用習慣劇變者。 

(十一)校外交友複雜者。 

(十二)經「藥物濫用(毒品使用)篩檢量表」篩檢出高風險者。 

二、事項： 

(一)父、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有藥(毒)癮。 

(二)兄弟姊妹有藥(毒)癮。 

(三)家庭成員關係紊亂、功能不佳或支持系統薄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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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運用注意說明： 

(一)本原則係協助學校提列特定人員參考，勿僅以單一行為或事項做

為提列之考量依據。 

(二)學校提列特定人員除參考本原則外，仍應透過關懷及輔導等作為，

協助學生改善相關行為或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
